
版號：302LQ06102026表102-3-1(113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
繳納基本稅額

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
所得

非現金捐贈金
額

申報大於歸戶
保險給付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
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

673第1分位 9660913 4132 1784 35493 1127445 1900 26150995875447 00

673第2分位 10870577 87373 3639 94494 962450 0 26826447039996 00

673第3分位 9197543 346588 13627 98467 733071 206 20903365915581 00

672第4分位 10168739 700910 18125 133736 581186 419 22698326466236 00

672第5分位 10314257 1068480 8090 39131 526910 2029 19587866710829 00

672第6分位 10497232 1523872 5322 74360 480828 743 21158626296244 00

672第7分位 11765434 2119643 8319 27726 842641 3800 22306196530199 02500

672第8分位 13066966 3019643 6246 50460 791063 12923 29296606256420 351500

672第9分位 20980498 4763269 7622 0 2414448 74557 40866369523828 1111170

672第10分位 164701438 17961817 5994 168267 4784145 137150 10175109618943179 209496612243

6723合    計 271223597 31595727 78768 722135 13244187 233729 12473057379557959 210611305243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
　　　　　(二)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
　　　　　(四)保險死亡給付淨額，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302LQ06102026表102-3-1(113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基本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
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

海外已繳納所
得稅可扣抵稅

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

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

分位別
基本所得額扣
除免稅額後之

餘額

保險死亡給付
總額

第1分位 922682 922476 9735 9127414613413156469

第2分位 1164615 1160185 63635 10965505823077183776

第3分位 830008 809097 7267 8018304150043254961

第4分位 1025748 973451 6239 9672115128739328279

第5分位 1054851 955954 5572 9503825274257138282

第6分位 1091446 923988 949 9230395457232200337

第7分位 1345087 1059596 2180 10574176725434185953

第8分位 1605393 1109937 32233 10777048026966146269

第9分位 3186194 2151828 6621 21452081593097024636

第10分位 30414437 21622543 23237 21599306152072187262147

合    計 42640461 31689055 157667 315313882132023181881109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
　　　　　(二)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
　　　　　(四)保險死亡給付淨額，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